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比选征集招标代理机构公告

（招标编号：ZRGHJ202408008）

       
项目所在地区：河南省

一、招标条件

    本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比选征集招标代理机构已由项目审批/

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 0元，招标人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它方式。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比选征集招标代理机构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比选征集招标代理机构;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比选征集招标代理机构)的投标人资

格能力要求：                                                                          

2.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招标代理服务的经营范围，成立时间 3年以上；

2.2 在郑州市具有固定的经营办公场所，提供企业自有房产证或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的复印

件或扫描件；

2.3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注册备案并成功办理 CA证书。提供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CA锁登录后证书信息界面截图，截图内容包括

用户姓名、证书序列号、证书有效期、证书颁发机构；需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备案成功，提

供登录信息截图和发布的公告截图；

2.4提供近 3年（2021-2023年）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2.5项目负责人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和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熟悉政府采购、招投标相关法

律、法规和国家、省、市政府及港区相关规定，熟悉各项采购业务流程（提供相关证书和在

本单位 2024年 1月以来 6个月连续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

2.6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近三年内（以发布招标公告之日起，往前推 36个

月）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7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名单的机构，拒绝参与本次比选活动；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要求查询对象涵盖企业、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

2.8本次比选不接受联合体申请；

2.9本次比选禁止资格挂靠，一经发现终止服务资格，并禁止参加后续的采购活动。;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4年 09月 10日 08时 30分到 2024年 09月 12日 17时 30分

获取方式：1、凡有意参加比选者，请于 2024年 9月 10日至 2024年 9月 12日（法定

节假日除外，上午 8：30-11:30下午 3：00-5:30），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1023房间报名；2、报名时需提供上述资格条件中的证明材料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及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在本单位缴纳连续 6个月的社保证明原件；注：对报名资料的审验

贯穿比选活动的始终，不作为代理机构资格条件的最终认定，代理机构对资料的真实性、合

规性负责。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09月 19日 10时 00分

递交方式：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09会议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09月 19日 10时 00分

开标地点：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09会议室

七、其他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参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决定通过比选方

式征集招标代理机构，欢迎满足要求的采购代理机构积极参加。

1．服务内容及要求

1.1服务内容：向采购人提供招标采购前期技术参数论证及相关咨询，政府采购需求编制咨

询论证，根据采购人要求制定、审核招标文件；编制、修改、制作招标公告、招标文件；向

有关监督部门备案招标公告、资格审查文件、招标文件；组织投标人的报名、发售资格审查

文件、图纸等工作；组织资格审查会议；发售招标文件，负责答复投标人对招标文件的质疑；

投标文件的接收、保管；组织开标、评标工作，组织询价、谈判；编制招标工作报告；向有

关监督部门备案招标工作报告；向中标人发放中标通知书，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投标人；

协助核对合同相关内容，整理采购活动档案资料等与采购人采购活动相关的其它事宜，完成



采购人交办的其他事项。

1.2服务要求：符合国家、省、市、区及行业服务要求合格标准，满足采购人工作要求。

1.3征集数量及期限：通过比选征集 20家，按照得分排名前10名入围，第11-20名为备选（递

补）。服务期限自入围起 2年，服务期内实行动态考评管理。

2．资格要求

2.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招标代理服务的经营范围，成立时间 3年以上；

2.2 在郑州市具有固定的经营办公场所，提供企业自有房产证或租赁合同等证明材料的复印

件或扫描件；

2.3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注册备案并成功办理 CA证书。提供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CA锁登录后证书信息界面截图，截图内容包括

用户姓名、证书序列号、证书有效期、证书颁发机构；需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备案成功，提

供登录信息截图和发布的公告截图；

2.4提供近 3年（2021-2023年）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2.5项目负责人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和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熟悉政府采购、招投标相关法

律、法规和国家、省、市政府及港区相关规定，熟悉各项采购业务流程（提供相关证书和在

本单位 2024年 1月以来 6个月连续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

2.6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近三年内（以发布招标公告之日起，往前推 36个

月）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7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名单的机构，拒绝参与本次比选活动；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要求查询对象涵盖企业、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

2.8本次比选不接受联合体申请；

2.9本次比选禁止资格挂靠，一经发现终止服务资格，并禁止参加后续的采购活动。

3．报名事项

3.1凡有意参加比选者，请于 2024年 9月 10日至 2024年 9月 12日（法定节假日除外，上

午 8：30-11:30下午 3：00-5:30），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23

房间报名；

3.2报名时需提供上述资格条件中的证明材料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

表在本单位缴纳连续 6个月的社保证明原件；

注：对报名资料的审验贯穿比选活动的始终，不作为代理机构资格条件的最终认定，代理机



构对资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

4.参加比选

请参加比选的招标代理机构于 2024年 9月 19日上午 10点前，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09会议室提交比选文件，逾期提交者不再接收。

递交响应文件数量：正本 1份，副本 6份，电子文档 1份（U盘）。

联 系 人：文先生

联系电话：0371-58551686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    址：郑州航空港区雍州路洞庭湖路口向东 50米路北                             

   联 系 人：文先生                             

   电    话：0371-5855168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

   地    址： 

   联 系 人： 

   电    话： 

   电子邮件：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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